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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2025-070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5年5月20日，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

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批准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授权期限自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中期分红预

案的议案》，同意以截止2025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440,531,9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股。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减资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获得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440,531,9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12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2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35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1月24日至登记日2025年12月3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

咨询联系人：陈杰 丛凌云

咨询电话：0631-8549156

传真电话：0631-854899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实施本次分配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25-053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6日 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15至2025年11月26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2,953,8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491%；通

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973,0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3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422,382,314 99.6357% 1,368,300 0.3228% 176,240 0.04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38,501,051 98.8971% 1,368,300 0.9770% 176,240 0.1258%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制度的议案

（1）《公司章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96,350,763 93.4951% 27,257,991 6.4299% 318,100 0.07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2,469,500 80.3092% 27,257,991 19.4637% 318,100 0.2271%

审议结果：通过。

（2）《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96,610,626 93.5564% 27,085,228 6.3891% 231,000 0.05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2,729,363 80.4948% 27,085,228 19.3403% 231,000 0.1649%

审议结果：通过。

（3）《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96,610,726 93.5564% 27,101,428 6.3929% 214,700 0.05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2,729,463 80.4948% 27,101,428 19.3519% 214,700 0.1533%

审议结果：通过。

（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96,583,626 93.5500% 27,090,428 6.3904% 252,800 0.05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2,702,363 80.4755% 27,090,428 19.3440% 252,800 0.1805%

审议结果：通过。

（5）《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96,616,026 93.5577% 27,084,588 6.3890% 226,240 0.05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2,734,763 80.4986% 27,084,588 19.3398% 226,240 0.1615%

审议结果：通过。

（6）《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96,549,726 93.5420% 27,145,128 6.4033% 232,000 0.05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2,668,463 80.4513% 27,145,128 19.3831% 232,000 0.1657%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422,560,454 99.6777% 1,135,200 0.2678% 231,200 0.05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38,679,191 99.0243% 1,135,200 0.8106% 231,200 0.1651%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25-054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0日以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在北京以“现场+视频” 会议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董事栗博先生、钟慧静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赵

寅鹏先生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公司取消监事会，因此张志辉先生所担任的监事会主席职务自然免

职。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研究，同意聘任张志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制订《工资总额管理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关于修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件：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志辉先生：1972年10月出生，工学硕士，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行政总监、监事会主席。

张志辉先生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8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史万福先生、马红菊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2025-05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史万福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

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714,9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00%（总股本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票

后的股份数量）。

公司于近日收到史万福先生的告知函，史万福先生本次减持实施完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

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占剔除回购专户后

总股本比例（%）

史万福

集中竞价 2025年10月17日 8.55 5,257,385 1.00 1.00

大宗交易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25日

7.99 10,457,500 1.99 2.00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剔除回购专户 未剔除回购专户 剔除回购专户 未剔除回购专户

史万福 43,571,108 8.32 8.29 27,856,223 5.32 5.30

马红菊 74,047,488 14.14 14.08 74,047,488 14.14 14.08

合计持有股

份

117,618,596 22.45 22.37 101,903,711 19.45 19.38

其中： 无限

售条件股份

62,082,980 11.85 11.81 46,368,095 8.85 8.82

有限售条件

股份

55,535,616 10.60 10.56 55,535,616 10.60 10.56

注 1：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史万福先生和马红菊女士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史万福先生向公司呈交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6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万盛” ）；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鸿盛” ）

● 增资金额：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

●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向上

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增强其发展能力。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整体风险可控，但仍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

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经营状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的运营管

控，确保其合规、稳健、高效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风险管控，力争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加快推进公司当前业务规划及未来发展需求，提升全资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补充其营运资金，增强其发展能力，公司拟向山东

万盛增资95,000万元；拟向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本次增资全部计入资本公积，山东万盛和上海鑫鸿盛的注册资本不变。本次增

资完成后，山东万盛和上海鑫鸿盛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 具体金额（万元）：_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 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

___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自筹资金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增资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认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是一家以从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上海鑫鸿盛

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位于上海市，是一家以从事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 两者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投资标的1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全资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91370700MA3TNPFJ33________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曹海滨

成立日期 2020/08/05

注册资本 40,000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4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路以东、辽河西五街以北

主要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路以东、辽河西五街以北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郭广昌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第二、三类监控化学

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

所属行业 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647.48 234,743.19

负债总额 138,308.55 111,824.81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3,338.93 122,918.38

资产负债率 54.96% 47.64%

科目

2025年01-0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78.90 356.09

净利润 -9,643.77 -6,431.10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占比(%) 注册资本 占比(%)

1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40,000 100% 40,000 100%

投资标的2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全资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91310112MA7C7KQN7Y________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余乾虎

成立日期 2021/11/05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2,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3879号13幢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3879号13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郭广昌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标准化服务；生物基材料制

造；生物基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生物基

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

所属行业 M75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85.30 3,033.96

负债总额 4,066.73 4,287.6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881.43 -1,245.59

资产负债率 186.09% 141.32%

科目

2025年01-0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48.92 1,626.20

净利润 -25.66 -1,595.59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占比(%) 注册资本 占比(%)

1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2,000 100% 2,000 100%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向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

三、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分别与山东万盛和上海鑫鸿盛签订了《增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甲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 双方同意， 甲方以货币玖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RMB950,000,000） 出资， 作为对乙方的增资， 其中玖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RMB950,000,000）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不用于增加乙方的注册资本。

2、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肆亿元（RMB400,000,000），乙方的注册资本及甲方持有的股权比例均保持不

变。 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00%

合计 40,000 100%

3、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根据乙方实际经营需要，将增资款转到乙方指定的账户。 乙方保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将甲方

的增资款正确计入资本公积。

4、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应有责任赔偿他方因该违约所遭受的直接损失。

5、双方应努力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和分歧(“争议” )。双方未能友

好解决该等争议或权利主张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壹份，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每份具有相同之效力。

（二）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甲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双方同意，甲方以货币贰仟万元人民币（RMB20,000,000）出资，作为对乙方的增资，其中贰仟万元人民币（RMB20,000,

000）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不用于增加乙方的注册资本。

2、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贰仟万元（RMB20,000,000），乙方的注册资本及甲方持有的股权比例均保持不

变。 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3、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根据乙方实际经营需要，将增资款转到乙方指定的账户。 乙方保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将甲方

的增资款正确计入资本公积。

4、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应有责任赔偿他方因该违约所遭受的直接损失。

5、双方应努力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和分歧(“争议” )。双方未能友

好解决该等争议或权利主张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壹份，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每份具有相同之效力。

四、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增资，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 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可能新增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

况。

五、增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整体风险可控，但仍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经营状况和收

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的运营管控，确保其合规、稳健、高效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加强风险管控，力争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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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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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8,629,6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95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高献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唐斌先生和独立董事曹志龙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与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钱明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中副总裁高峰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3、议案名称：《关于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熵能创新材料（珠海）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86,969 99.8812 325,200 0.1126 17,500 0.0062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301,669 99.8863 313,200 0.1085 14,800 0.0052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645,217 99.6589 970,652 0.3362 13,800 0.00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667,317 99.6665 949,552 0.3289 12,800 0.0046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513,969 99.9599 102,000 0.0353 13,700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659,417 99.6638 957,452 0.3317 12,800 0.004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501,169 99.9554 114,300 0.0396 14,200 0.005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664,217 99.6655 951,352 0.3296 14,100 0.004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操宇 286,896,068 99.3993 是

1.02 成畋宇 286,681,964 99.3251 是

1.03 潘东辉 286,840,474 99.3801 是

1.04 唐斌 287,010,158 99.4388 是

1.05 刘明东 286,885,472 99.3956 是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陈良照 286,814,847 99.3712 是

2.02 孟跃中 286,861,043 99.3872 是

2.03 朱黎庭 286,851,648 99.383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熵能创新材料（珠海）有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845,180 95.8145 325,200 3.9717 17,500 0.2138

5

《关于2026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203,428 87.9767 970,652 11.8547 13,800 0.1686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059,380 98.4306 114,300 1.3959 14,200 0.1735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1.01 操宇 6,454,279 78.8272

1.02 成畋宇 6,240,175 76.2123

1.03 潘东辉 6,398,685 78.1482

1.04 唐斌 6,568,369 80.2206

1.05 刘明东 6,443,683 78.6978

2.01 陈良照 6,373,058 77.8352

2.02 孟跃中 6,419,254 78.3994

2.03 朱黎庭 6,409,859 78.28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其中议案1、议案2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均当选；其余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李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7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助剂”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

盛” ）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大伟助剂直接持有江苏万盛100%股权。 因大伟助剂长期未实际生产经营，已无实质业务，为了精简子公司架

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和运作效率，公司拟将江苏万盛由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苏万盛

100%股权。

●本次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因全资子公司大伟助剂长期未实际生产经营，已无实质业务，为了精简子公司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和运作效率，公司拟将江

苏万盛由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事项属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大伟助剂之间的内部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变更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30107547K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闯

5、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1年7月12日

7、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九洲国际广场2幢B1302

8、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纺织原料及产品购销；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0、大伟助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1MCBRH5Q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闯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5年12月7日

7、住所：泰兴经济开发区沿江大道北段8号

8、经营范围：一般化工产品（特种脂肪胺产品和聚氨酯催化剂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危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

证所定范围）的生产、研发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9、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10、江苏万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标的公司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认缴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

认缴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

1

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

司

20,000 100 0 0

2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0 0 20,000 100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江苏万盛为公司全资孙公司，该交易目标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权利受限的情况，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4,826.19 77,137.22

净资产 48,308.95 45,053.94

负债总额 26,517.24 32,083.28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49,535.26 62,453.30

净利润 3,298.75 3,498.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04.62 3,332.67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苏万盛100%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公司经营资源、精简子公司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

和运作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变更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均在公司合并范围内，不会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变更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工商备案、变更登记、注销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16:00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5年11月22日以电子或书面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操宇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操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其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 同意选举成畋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

止。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以下人员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1、同意选举董事操宇先生、成畋宇先生、唐斌先生、职工代表董事周三昌先生和独立董事孟跃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成员，由操宇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2、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陈良照先生、朱黎庭先生和职工代表董事周三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陈良照先生担

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3、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陈良照先生和董事潘东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朱黎庭先生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4、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孟跃中先生、陈良照先生和董事操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孟跃中先生担任提名委员

会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陈良照先

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操宇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余乾虎先生担任公司CEO，王新军先生担任公司联席CEO，钱明均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董事会秘书及

副总裁，宋瑞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及副总裁，李旭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为止。（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阮丹丹女士、林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95,000万元，向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

司增资2,000万元，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增强其发展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将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由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精简子公司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

和运作效率。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变更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工商备案、变更登记、注销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1：《操宇先生简历》

操宇先生：中国国籍，男，1985年12月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复星能源环境及智能装备集团投资高级总监、投资执行总经理、投资

董事总经理，复星总裁高级助理、智能制造及大宗产业委员会首席投资官、首席人力资源官，曾任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上海钢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

操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附2：《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余乾虎先生：中国国籍，男，1979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联席

总经理，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CEO，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深圳盛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余乾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7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王新军先生：中国国籍，男，1980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联席CEO，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神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

王新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钱明均先生：中国国籍，男，1986�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证券事

务总监、法务负责人、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等职务。

钱明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宋瑞波先生：中国国籍，男，1980年9月出生，本科。曾任复星金服CFO、德邦创新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裁，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宋瑞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李旭锋先生：中国国籍，男，1986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 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李旭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附3：《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阮丹丹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10月出生，本科。 已获得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4年10月至今任浙江万盛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林涛先生：中国国籍，1986年10月出生，本科。 已获得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9年10月至今任浙江万盛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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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5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1622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

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具保函的议案》。

为保障《印尼阿曼铜冶炼项目运维技术服务合同》顺利执行，同意公司开立以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色股份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

为被担保人、PT� Amman� Mineral� Industri为受益人的公司保函，保函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0%，即22,423,452美元（约合人民

币15,971万元），保函期限与合同有效期保持一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具保函的公告》。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经理层2025-2027年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施方案的议案》（董

事谭耀宇与本议案利益相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同意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

成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宇

委 员：谭耀宇、孙浩（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谢志华（独立董事）

委 员：高顺清、周向阳（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向阳（独立董事）

委 员：马引代、孙浩（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浩（独立董事）

委 员：高顺清、周向阳（独立董事）

（5）法治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宇

委 员：谭耀宇、谢志华（独立董事）

上述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件；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7次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具保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的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担保生效前，公司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5月2日，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色股份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色印尼” ）与PT� Amman� Mineral� Industri（以下简称“业主” ）签署了《印尼阿曼铜冶炼项目运维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 ），根据合同，中色印尼负责为阿曼铜冶炼厂提供生产运维技术服务，合同总金额为44,846,904美元。

为保障合同顺利执行，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具保函的议案》，

同意公司开立以中色印尼为被担保人、PT� Amman� Mineral� Industri为受益人的公司保函，保函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0%，即不

超过22,423,452美元（约合人民币15,971万元），保函有效期与合同有效期保持一致。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色股份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法定代表人：张俊铭

实收资本：268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9月

经营范围：矿山开发及矿山建设工程承包，与工程承包相关的采购和运输，设计服务，EPC合同管理，施工中的技术服务等。

中色印尼产权关系结构图：

中色印尼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574.95 98,728.33

负债总额 118,922.72 97,366.98

资产负债率 89.70% 98.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18,922.72 97,366.98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13,652.23 1,361.35

项 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1,871.20 167,258.13

利润总额 17,313.81 175.85

净利润 12,412.08 -3,746.24

被担保人中色印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函的主要内容

1.受益人：PT� Amman� Mineral� Industri

2.担保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0%，即不超过22,423,452美元。

3.�担保事项：中色印尼在生产运维技术服务项下的合同履约。

4.�担保期间：保函有效期与合同有效期保持一致。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反担保：中色印尼另一方股东PT� FOCON� ANGGUN� KARYA已将其持有的中色印尼33%股权全部质押给公司。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合同项下开具公司保函有利于保障合同顺利执行。 被担保人中色印尼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偿还债务

能力，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公司为中色印尼开具公司保函是执行合同项下正常的责任和义务，中色印

尼另一方股东PT� FOCON� ANGGUN� KARYA已将其持有的中色印尼33%股权全部质押给公司，公司本次开具公司保函的风险在公

司控制范围之内。 董事会同意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具保函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不存在违规或失当担保，不会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没有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人民币28.6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58%。 如考虑本次新增保函担保额度，公司

审批通过的总担保额度约人民币30.2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3.4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以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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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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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我公司全资间接子公司天津滨和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和泰达公司”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用于所属津滨（开）挂2023-4号地块(以下简称滨和泰达项目)的开

发建设，授信总期限为60个月，放款采用分期方式，首次放款25000万元。 该笔借款由滨和泰达公司以其持有的该地块土地使用权提供

抵押，同时由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我公司”或“津滨发展” ）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2、本次担保的授权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担保授权额度及额度使用情况

1、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为滨和泰达公司提供担保的授权额度为60000万元

（详见2025-09号公告），本次担保前，公司未对滨和泰达公司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滨和泰达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60000万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担保余额为25000万元，后续担保余额变化将视放款情况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2、本次担保不涉及担保调剂事项。

三、被担保人情况说明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滨和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时间：2024年01月29日

公司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76号写字楼八层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津审字[2025]第00392号天津滨和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截止

2024年12月31日,滨和泰达公司资产总额72656.96万元，负债总额69854.45万元，净资产2802.51万元。 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

润总额-197.49万元，净利润-197.49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元。

根据我公司未经审计三季度报告，截止2025年9月30日,滨和泰达公司资产总额74790.57万元，负债总额72199.32万元，净资产

2591.25万元，2025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261.90万元，净利润-211.26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为0万元。

2、滨和泰达公司为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

3、滨和泰达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总额度：60000万元

2、担保授信总期限：60个月

3、授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4、被担保公司：天津滨和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担保形式：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所属间接全资子公司滨和泰达公司就项目开发建设向银行申请借款，属于房地产开发项目日常经营需要。 由公司提供

担保也属于银行发放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的常规条件。 本次担保的对象滨和泰达公司为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在经营管

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

2、由于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为对间接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故不需要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子公司进行担保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授权额度总金额为38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118.46%。当前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0元。当前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19亿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9.23%，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7491.46万元，（含对其他子公司实际融资放款对应的担

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57%。 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等。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